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上訴字第397號

上  訴  人  邱文章

即  被  告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

年度交訴字第282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4394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所處之刑部分撤銷。

邱文章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

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

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

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經

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期日明確表示僅就判決之量刑提起上

訴，有本院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2頁)，因此本案僅就

被告上訴部分加以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即犯罪事實、所犯

法條及論罪，均非本院審理範圍，而應以原判決認定為基

礎，爰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載。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就被訴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本案

案發時，被告年屆○旬之年，事出突然，因心情緊張而不知

所措，一時失慮觸犯本件罪責，且案事發後，被告就自身犯

行已深自悔悟，除對被害人陳奕勳致上最深之歉意外，亦冀

望能賠償被害人，惟苦無機會，請法院能安排被告與被害人

間之調解程序，使被告有機會得以賠償被害人，請求原諒。

又被告年近00，近日因本案而惶惶不可終日，夜不成眠，身

心煎熬，體力不堪負荷，難以言喻，歷此偵審程序，被告當

以此為戒，念茲在茲，日後絕不再犯，請求准予撤銷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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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從輕量刑，並准予易科罰金，以啟自新，不勝感激等

語。

三、量刑審查

　㈠原審以被告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肇事逃逸罪，事證

明確，並於審酌被告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市區道路上，

疏未注意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以致肇事，並致被害人受傷，

被告竟未留於現場對傷者施以救護、採取必要安全措施或通

知警察機關處理，即逕行離去，缺乏尊重其他用路人生命安

全之觀念，且前已有肇事逃逸之前科，迄今仍未與被害人達

成和解，兼衡被告犯後最終坦承犯罪之態度，自稱○○畢業

之智識程度、離婚、育有3名成年子女、目前從事○○○、

日薪新臺幣0,000元、家中無人需其扶養之家庭經濟暨生活

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而量處被告有期徒刑7月，固非無

見。

  ㈡惟按刑之量定，固屬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但其自由裁

量之職權行使，並非漫無限制，除不得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

圍外，並應具妥當性及合目的性，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始為

適法。又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惟刑

事審判之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科

刑判決之被告量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以

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

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

準(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617號、95年度台上字第1779

號判決可資參酌)。本案被告行車固有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

行之過失，且於車禍發生後未經被害人陳奕勳同意即擅自離

開現場，又被告前已有肇事逃逸之前案紀錄，再犯相同之

罪，足見被告未因前案而知所警惕，法紀觀念至為薄弱，然

因被害人所受之傷害為四肢軀幹多處鈍挫傷、頭部外傷、臉

部鈍挫傷，傷勢並非嚴重，另被害人亦未提起過失傷害之告

訴，足見被害人就所受之傷害並無追究之意，又本案發生時

間為白晝時分，地點為人車往來之大馬路，被告逕行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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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予救護或採取必要安全措施，犯罪所生之危險，與發生時

間地點在無人車經過相比，仍有相當之差距，綜合上情各

節，被告於本案之犯罪情節尚屬一般，再參酌被告除上開前

案紀錄外，並無其他犯罪紀錄，堪認被告並非素行不佳之

人，然原審諭知被告有期徒刑7月，使被告必須入監執行，

以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嚴苛方式作為刑罰之目的，二相權衡，

被告因本案犯罪所生之損害與其應其負責之刑責，輕重顯然

失衡，而不符比例原則。再者，被告雖未能與告訴人和解，

然依告訴人所稱：因傷勢已好，車子也修復了，且人在外地

工作，調解也麻煩，所以不願調解，願原諒被告等語，有本

院公務電話一紙在卷足據(見本院卷第51頁)，告訴人於本院

審理中又明確表示諒宥之意，量刑考量之因素與原審已略有

不同，因認原審科處之刑度，即有未洽，被告上訴主張原審

量刑過重，非無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量刑部分撤銷改

判。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駕車疏未注意遵守交

通規則，而肇致本件車禍，致被害人身體多處受鈍、挫傷，

且置之未理而逃逸，罔顧傷者安危，又被告前有相同之犯罪

紀錄，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竟又再犯，所為實不足

取，然被告犯後尚知坦承犯行，且告訴人受傷程度非重，並

已表示原諒被告之意，兼衡被告於自陳為○○畢業之智識程

度，現從事○○、無需扶養家人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

（見本院卷第46頁），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蘇榮照提起公訴、檢察官盧駿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勇輝

                                      法　官  吳錦佳

                                      法　官  包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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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雅華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 6 月

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 1 年以

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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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上訴字第397號
上  訴  人  邱文章
即  被  告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交訴字第282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439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所處之刑部分撤銷。
邱文章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期日明確表示僅就判決之量刑提起上訴，有本院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2頁)，因此本案僅就被告上訴部分加以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即犯罪事實、所犯法條及論罪，均非本院審理範圍，而應以原判決認定為基礎，爰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載。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就被訴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本案案發時，被告年屆○旬之年，事出突然，因心情緊張而不知所措，一時失慮觸犯本件罪責，且案事發後，被告就自身犯行已深自悔悟，除對被害人陳奕勳致上最深之歉意外，亦冀望能賠償被害人，惟苦無機會，請法院能安排被告與被害人間之調解程序，使被告有機會得以賠償被害人，請求原諒。又被告年近00，近日因本案而惶惶不可終日，夜不成眠，身心煎熬，體力不堪負荷，難以言喻，歷此偵審程序，被告當以此為戒，念茲在茲，日後絕不再犯，請求准予撤銷原判決，從輕量刑，並准予易科罰金，以啟自新，不勝感激等語。
三、量刑審查
　㈠原審以被告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肇事逃逸罪，事證明確，並於審酌被告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市區道路上，疏未注意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以致肇事，並致被害人受傷，被告竟未留於現場對傷者施以救護、採取必要安全措施或通知警察機關處理，即逕行離去，缺乏尊重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之觀念，且前已有肇事逃逸之前科，迄今仍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兼衡被告犯後最終坦承犯罪之態度，自稱○○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育有3名成年子女、目前從事○○○、日薪新臺幣0,000元、家中無人需其扶養之家庭經濟暨生活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而量處被告有期徒刑7月，固非無見。
  ㈡惟按刑之量定，固屬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但其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並非漫無限制，除不得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外，並應具妥當性及合目的性，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始為適法。又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惟刑事審判之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617號、95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判決可資參酌)。本案被告行車固有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之過失，且於車禍發生後未經被害人陳奕勳同意即擅自離開現場，又被告前已有肇事逃逸之前案紀錄，再犯相同之罪，足見被告未因前案而知所警惕，法紀觀念至為薄弱，然因被害人所受之傷害為四肢軀幹多處鈍挫傷、頭部外傷、臉部鈍挫傷，傷勢並非嚴重，另被害人亦未提起過失傷害之告訴，足見被害人就所受之傷害並無追究之意，又本案發生時間為白晝時分，地點為人車往來之大馬路，被告逕行離去，未予救護或採取必要安全措施，犯罪所生之危險，與發生時間地點在無人車經過相比，仍有相當之差距，綜合上情各節，被告於本案之犯罪情節尚屬一般，再參酌被告除上開前案紀錄外，並無其他犯罪紀錄，堪認被告並非素行不佳之人，然原審諭知被告有期徒刑7月，使被告必須入監執行，以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嚴苛方式作為刑罰之目的，二相權衡，被告因本案犯罪所生之損害與其應其負責之刑責，輕重顯然失衡，而不符比例原則。再者，被告雖未能與告訴人和解，然依告訴人所稱：因傷勢已好，車子也修復了，且人在外地工作，調解也麻煩，所以不願調解，願原諒被告等語，有本院公務電話一紙在卷足據(見本院卷第51頁)，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又明確表示諒宥之意，量刑考量之因素與原審已略有不同，因認原審科處之刑度，即有未洽，被告上訴主張原審量刑過重，非無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量刑部分撤銷改判。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駕車疏未注意遵守交通規則，而肇致本件車禍，致被害人身體多處受鈍、挫傷，且置之未理而逃逸，罔顧傷者安危，又被告前有相同之犯罪紀錄，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竟又再犯，所為實不足取，然被告犯後尚知坦承犯行，且告訴人受傷程度非重，並已表示原諒被告之意，兼衡被告於自陳為○○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從事○○、無需扶養家人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46頁），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蘇榮照提起公訴、檢察官盧駿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勇輝
                                      法　官  吳錦佳
                                      法　官  包梅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雅華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 6 月
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 1 年以
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上訴字第397號
上  訴  人  邱文章
即  被  告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
年度交訴字第282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4394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所處之刑部分撤銷。
邱文章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
    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
    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
    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經查
    ：被告於本院審理期日明確表示僅就判決之量刑提起上訴，
    有本院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2頁)，因此本案僅就被告
    上訴部分加以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即犯罪事實、所犯法條
    及論罪，均非本院審理範圍，而應以原判決認定為基礎，爰
    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載。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就被訴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本案
    案發時，被告年屆○旬之年，事出突然，因心情緊張而不知
    所措，一時失慮觸犯本件罪責，且案事發後，被告就自身犯
    行已深自悔悟，除對被害人陳奕勳致上最深之歉意外，亦冀
    望能賠償被害人，惟苦無機會，請法院能安排被告與被害人
    間之調解程序，使被告有機會得以賠償被害人，請求原諒。
    又被告年近00，近日因本案而惶惶不可終日，夜不成眠，身
    心煎熬，體力不堪負荷，難以言喻，歷此偵審程序，被告當
    以此為戒，念茲在茲，日後絕不再犯，請求准予撤銷原判決
    ，從輕量刑，並准予易科罰金，以啟自新，不勝感激等語。
三、量刑審查
　㈠原審以被告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肇事逃逸罪，事證明
    確，並於審酌被告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市區道路上，疏
    未注意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以致肇事，並致被害人受傷，被
    告竟未留於現場對傷者施以救護、採取必要安全措施或通知
    警察機關處理，即逕行離去，缺乏尊重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
    之觀念，且前已有肇事逃逸之前科，迄今仍未與被害人達成
    和解，兼衡被告犯後最終坦承犯罪之態度，自稱○○畢業之智
    識程度、離婚、育有3名成年子女、目前從事○○○、日薪新臺
    幣0,000元、家中無人需其扶養之家庭經濟暨生活狀況等一
    切具體情狀，而量處被告有期徒刑7月，固非無見。
  ㈡惟按刑之量定，固屬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但其自由裁
    量之職權行使，並非漫無限制，除不得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
    圍外，並應具妥當性及合目的性，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始為
    適法。又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惟刑
    事審判之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科
    刑判決之被告量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以
    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
    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
    準(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617號、95年度台上字第1779
    號判決可資參酌)。本案被告行車固有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
    行之過失，且於車禍發生後未經被害人陳奕勳同意即擅自離
    開現場，又被告前已有肇事逃逸之前案紀錄，再犯相同之罪
    ，足見被告未因前案而知所警惕，法紀觀念至為薄弱，然因
    被害人所受之傷害為四肢軀幹多處鈍挫傷、頭部外傷、臉部
    鈍挫傷，傷勢並非嚴重，另被害人亦未提起過失傷害之告訴
    ，足見被害人就所受之傷害並無追究之意，又本案發生時間
    為白晝時分，地點為人車往來之大馬路，被告逕行離去，未
    予救護或採取必要安全措施，犯罪所生之危險，與發生時間
    地點在無人車經過相比，仍有相當之差距，綜合上情各節，
    被告於本案之犯罪情節尚屬一般，再參酌被告除上開前案紀
    錄外，並無其他犯罪紀錄，堪認被告並非素行不佳之人，然
    原審諭知被告有期徒刑7月，使被告必須入監執行，以剝奪
    其人身自由之嚴苛方式作為刑罰之目的，二相權衡，被告因
    本案犯罪所生之損害與其應其負責之刑責，輕重顯然失衡，
    而不符比例原則。再者，被告雖未能與告訴人和解，然依告
    訴人所稱：因傷勢已好，車子也修復了，且人在外地工作，
    調解也麻煩，所以不願調解，願原諒被告等語，有本院公務
    電話一紙在卷足據(見本院卷第51頁)，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
    又明確表示諒宥之意，量刑考量之因素與原審已略有不同，
    因認原審科處之刑度，即有未洽，被告上訴主張原審量刑過
    重，非無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量刑部分撤銷改判。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駕車疏未注意遵守交
    通規則，而肇致本件車禍，致被害人身體多處受鈍、挫傷，
    且置之未理而逃逸，罔顧傷者安危，又被告前有相同之犯罪
    紀錄，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竟又再犯，所為實不足
    取，然被告犯後尚知坦承犯行，且告訴人受傷程度非重，並
    已表示原諒被告之意，兼衡被告於自陳為○○畢業之智識程度
    ，現從事○○、無需扶養家人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
    本院卷第46頁），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蘇榮照提起公訴、檢察官盧駿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勇輝
                                      法　官  吳錦佳
                                      法　官  包梅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雅華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 6 月
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 1 年以
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上訴字第397號
上  訴  人  邱文章
即  被  告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交訴字第282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439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所處之刑部分撤銷。
邱文章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期日明確表示僅就判決之量刑提起上訴，有本院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2頁)，因此本案僅就被告上訴部分加以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即犯罪事實、所犯法條及論罪，均非本院審理範圍，而應以原判決認定為基礎，爰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載。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就被訴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本案案發時，被告年屆○旬之年，事出突然，因心情緊張而不知所措，一時失慮觸犯本件罪責，且案事發後，被告就自身犯行已深自悔悟，除對被害人陳奕勳致上最深之歉意外，亦冀望能賠償被害人，惟苦無機會，請法院能安排被告與被害人間之調解程序，使被告有機會得以賠償被害人，請求原諒。又被告年近00，近日因本案而惶惶不可終日，夜不成眠，身心煎熬，體力不堪負荷，難以言喻，歷此偵審程序，被告當以此為戒，念茲在茲，日後絕不再犯，請求准予撤銷原判決，從輕量刑，並准予易科罰金，以啟自新，不勝感激等語。
三、量刑審查
　㈠原審以被告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肇事逃逸罪，事證明確，並於審酌被告騎乘普通重型機車行駛於市區道路上，疏未注意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以致肇事，並致被害人受傷，被告竟未留於現場對傷者施以救護、採取必要安全措施或通知警察機關處理，即逕行離去，缺乏尊重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之觀念，且前已有肇事逃逸之前科，迄今仍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兼衡被告犯後最終坦承犯罪之態度，自稱○○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育有3名成年子女、目前從事○○○、日薪新臺幣0,000元、家中無人需其扶養之家庭經濟暨生活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而量處被告有期徒刑7月，固非無見。
  ㈡惟按刑之量定，固屬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但其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並非漫無限制，除不得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外，並應具妥當性及合目的性，符合罪刑相當原則，始為適法。又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惟刑事審判之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617號、95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判決可資參酌)。本案被告行車固有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之過失，且於車禍發生後未經被害人陳奕勳同意即擅自離開現場，又被告前已有肇事逃逸之前案紀錄，再犯相同之罪，足見被告未因前案而知所警惕，法紀觀念至為薄弱，然因被害人所受之傷害為四肢軀幹多處鈍挫傷、頭部外傷、臉部鈍挫傷，傷勢並非嚴重，另被害人亦未提起過失傷害之告訴，足見被害人就所受之傷害並無追究之意，又本案發生時間為白晝時分，地點為人車往來之大馬路，被告逕行離去，未予救護或採取必要安全措施，犯罪所生之危險，與發生時間地點在無人車經過相比，仍有相當之差距，綜合上情各節，被告於本案之犯罪情節尚屬一般，再參酌被告除上開前案紀錄外，並無其他犯罪紀錄，堪認被告並非素行不佳之人，然原審諭知被告有期徒刑7月，使被告必須入監執行，以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嚴苛方式作為刑罰之目的，二相權衡，被告因本案犯罪所生之損害與其應其負責之刑責，輕重顯然失衡，而不符比例原則。再者，被告雖未能與告訴人和解，然依告訴人所稱：因傷勢已好，車子也修復了，且人在外地工作，調解也麻煩，所以不願調解，願原諒被告等語，有本院公務電話一紙在卷足據(見本院卷第51頁)，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又明確表示諒宥之意，量刑考量之因素與原審已略有不同，因認原審科處之刑度，即有未洽，被告上訴主張原審量刑過重，非無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量刑部分撤銷改判。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駕車疏未注意遵守交通規則，而肇致本件車禍，致被害人身體多處受鈍、挫傷，且置之未理而逃逸，罔顧傷者安危，又被告前有相同之犯罪紀錄，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竟又再犯，所為實不足取，然被告犯後尚知坦承犯行，且告訴人受傷程度非重，並已表示原諒被告之意，兼衡被告於自陳為○○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從事○○、無需扶養家人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46頁），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蘇榮照提起公訴、檢察官盧駿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勇輝
                                      法　官  吳錦佳
                                      法　官  包梅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雅華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 6 月
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 1 年以
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